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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股份”、“发行

人”或“公司”）对外披露的《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中的“报告期”是指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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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 

英文名称（如有）：Tianshan Materials Co., Ltd.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存续2的由中信证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如

下： 

（一）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

公司债券（第一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4 天山 K1 

债券代码 148712.SZ 

起息日 2024-04-24 

到期日 2027-04-24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20.00 

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2.38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

期另计利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如有） 
不适用 

行权日（如有） 不适用 

（二）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

                                                 

1 发行人于 2024 年 4 月，由“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本报告中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存续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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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 

债券简称 24 天材 K3 

债券代码 148759.SZ 

起息日 2024-06-05 

到期日 2029-06-05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10.00 

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2.44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

计利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如有） 
不适用 

行权日（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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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发行人就本报告中涉及的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债券本息

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

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重

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等监管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及时开展督导工作，包括督促发

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督促发行人就相关事项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修订《公司章程》等重大事项临时公告，发行人信息披

露情况详见“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二、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s://www.szse.cn/）公告了《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24 年度）》。 

针对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披露事项 

1 
2025 年 1 月

13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

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深交所 

董事长、职工代表

董事及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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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披露事项 

2 
2025 年 2 月

17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

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深交所 

董事会、监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 

3 
2025 年 5 月 6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

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深交所 

部分董事及总裁

变更，补选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4 
2025 年 7 月

25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

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

章程>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深交所 

修订《公司章程》，

不再设置监事会

并由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承接监事

会职权 

三、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或者风险应对措施的有

效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四、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4 天山 K1”和“24 天材 K3”均无增信措施。 

五、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24 天山 K1”和“24 天材 K3”均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且截

至报告期初，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受托管理人按照监管要求和协议约定

督促发行人合规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监督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具体情况

详见“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六、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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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人按照与发行人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

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24 天山 K1”和“24 天材 K3”不涉及召开

持有人会议事项。 

七、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按期足额偿付“24 天山 K1”和“24 天

材 K3”利息，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管理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

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八、开展主动信用管理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不涉及开展主动信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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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5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1.发行人业务情况及经营模式 

发行人于 1999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规模最大、产业链完整、全

国性布局的水泥公司，公司熟料产能、商品混凝土产能居全国第一，骨料产能全国

领先，市场范围涵盖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份额、品牌地位均处于行业

头部。具有先进的企业文化、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集团产业协同

发展优势。有深厚的管理整合经验，持续推进三精管理，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服务

质量、经营质量。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及博士后工作站，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多年耕耘形成深厚的品牌知名度和产品质量、保供、服务等方面的市场美誉度。 

2.发行人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和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特点 

发行人主要业务为水泥及其相关制品等，所处行业为建材业。 

2025 年全国水泥市场整体呈现量减价弱、效益承压的运行态势。受房地产

投资持续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正转负等因素影响，水泥需求持续走低。全

年全国水泥产量为 16.93 亿吨，同比下降 6.9%，水泥产量创 2010 年以来新低。

一至四季度水泥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1.7%、5.7%、6.8%、13%，降幅逐季扩大。国

内水泥价格全年呈现“前高后低、震荡下行”的走势，一季度在政策引导与行业

自律推动下，“反内卷”进程取得阶段性成效，叠加企业降本增效及多元化经营，

净利润整体修复。但二季度后行业形势急转而下，出现量价齐跌，特别是四季度

盈利修复效果并不显著，导致行业上半年积累的盈利优势被削弱。部分地区出现

水泥价格跌破成本线的内卷式恶性竞争，导致全国库存持续高位运行，价格不断

下行，行业盈利压力进一步加剧。 

2025 年 1-12 月，商品混凝土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8.7%。规模以上混凝土与水

泥制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降低 15.5%，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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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2025 年，全国砂石市场供需剪刀差进一步扩大，进入“量价齐跌、效益承

压”的深度调整期。全年砂石产量 139 亿吨，同比下降 8.9%，2025 年全国砂石

综合价格指数为 76，同比下降 9.2%，产量和价格连续五年下行。低价无序竞争

问题突出，致使行业整体利益和产业生态严重受损。 

（2）发行人行业地位 

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产业链完整、全国性布局的水泥公司，生产基地覆盖

25 个省（市、区）。经过长期深耕，公司已树立起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在产品质

量、保供、服务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报告期内，在华东、华中、华南、

西南、新疆等多数区域市场份额、品牌地位均处于行业头部。公司位列中国水泥

协会 2025 年 5 月发布的“中国水泥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排名”第 4 位。 

公司具备完整、规模化的产业链布局，坚持“专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发

展模式，通过全链条资源优化配置，构建形成“水泥+商混+骨料”一体化协同发

展格局，产业链协同效应突出。公司持续推进数字化营销布局，为营销模式创新

与市场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强劲动力。旗下聚材通电商平台销量稳步增长，依托

平台不断提升的开放性与吸引力，有效增强对终端、次终端客户的粘性。受宏观

经济放缓、房地产深度调整影响，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行业内卷式竞争有所

加剧，公司业务量价双重承压，尚需着力提升经营质效，将规模优势转化为经济

效益优势。 

3.经营业绩 

2024-2025 年度，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8,699,513.86 万元和

7,449,574.91 万元。 

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分部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分行业 
2025 年 2024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水泥及相关制品 7,164,048.27    96.17 8,382,410.35 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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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 
2025 年 2024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其中：水泥及熟料 4,641,606.75     62.31 5,559,068.43 63.90 

商品混凝土 2,092,949.45     28.09 2,347,752.09 26.99 

骨料 429,492.07       5.77 475,589.83 5.47 

其他 285,526.64       3.83 317,103.51 3.65 

合计 7,449,574.91  100.00 8,699,513.86 100.00 

二、发行人 2025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5 年末 2024 年末3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 

1 总资产 27,595,742.90 28,793,474.89 -4.16 - 

2 总负债 18,443,094.79 18,858,522.79 -2.20 - 

3 净资产 9,152,648.11 9,934,952.10 -7.87 -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528,711.72 8,260,548.28 -8.86 - 

5 资产负债率（%） 66.83 65.50 2.04 - 

6 流动比率 0.48 0.53 -9.74 - 

7 速动比率 0.42 0.47 -10.32 - 

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665,066.11 963,107.41 -30.95 

主要系2025年度发行人取

得借款减少及偿还债务增

加，进而导致发行人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

少所致。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的原因 

1 营业收入 7,449,574.91 8,699,513.86 -14.37 - 

2 营业成本 6,112,598.52 7,244,635.81 -15.63 - 

3 利润总额 -670,747.52 -4,887.94 -13,622.50 （1）2025年全国水泥市场呈现出

“量减价弱、效益承压”的态势，

受房地产投资缩减、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由正转负等影响，水泥需

4 净利润 -752,817.64 -77,011.14 -877.54 

5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29,086.20 -71,792.76 -915.54 

                                                 

3 2024 年末/2024 年度数据源于发行人 2025 年度审计报告的期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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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的原因 

6 
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EBITDA） 
773,916.08 1,430,175.31 -45.89 

求延续下滑的走势。2025年全国

规模以上企业水泥产量为16.93

亿吨，同比下降6.9%。 

（2）根据2025年《建材行业稳增

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

等相关政策文件和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对所属生产线开展了产

能置换工作，涉及部分生产线的

产能退出，发行人对上述产能退

出的资产和其他可能有减值迹象

的非流动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1,226,414.37 1,246,037.48 -1.57 - 

8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482,007.18 -873,089.63 44.79 

主要系2025年度处置资产及投资

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9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1,044,726.87 -583,420.43 -79.07 

主要系2025年度发行人取得借款

减少及偿还债务增加所致。 

10 应收账款周转率 2.72 3.10 -12.47 - 

11 存货周转率 10.10 9.29 8.79 - 

12 
EBITDA全部债

务比 
5.86% 10.66% -46.04 

主要系2025年度发行人出现亏损

所致。 

13 利息保障倍数 -0.9766 0.9240 -205.69% 
主要系2025年度发行人出现亏损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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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报告期内，“24 天山 K1”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人已于 2024 年按

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且截至报告期

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承诺、发行人定期报告的披露内容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募

集资金挪用等情况。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24 天山

K1”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

付。报告期内，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二）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报告期内，“24 天材 K3”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人已于 2024 年按

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且截至报告期

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承诺、发行人定期报告的披露内容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募

集资金挪用等情况。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24 天材

K3”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

付。报告期内，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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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及监管规定按时披露了定期报告，相

关披露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定期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1 2025 年 3 月 27 日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

告》 
深交所 

2 2025 年 8 月 19 日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

报告》 
深交所 

针对发行人上述定期报告，中信证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核查了发

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定期报告的书面确认情况。 

二、发行人重大事项的临时报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于重大事项的临时报告披露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

间 
临时报告名称 披露事项 

1 
2025 年 1

月 7 日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

告》 

刘燕辞去董事长职务，董事会选

举赵新军为董事长；隋玉民辞去

职工代表董事职务；何小龙、白

彦辞去副总裁职务。 

2 
2025 年 2

月 12 日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完成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选举，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

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

聘任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3 
2025 年 4

月 26 日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

告》 

于月华辞去董事职务，提名满高

鹏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赵新军辞去总裁职务，董

事会聘任满高鹏为总裁。 

4 
2025 年 7

月 21 日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修订《公司章程》，不再设置监

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

监事会相关职权，并相应废止监

事会相关制度。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披露不及时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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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了“24 天山 K1”的付息公告，

受托管理人已督促“24 天山 K1”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债

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5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24 天材 K3”付息公告，受

托管理人已督促“24 天材 K3”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

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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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相关债券按期足额支付应付利息，受托

管理人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发

行人报告期内相关债券具体偿付情况如下： 

“24 天山 K1”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4 月 24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

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付息日期为 2025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4 月 24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24 天山 K1”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理人将

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24 天材 K3”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6 月 5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

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付息日期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6 月 5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24 天材 K3”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理人将

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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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24 天山 K1”和“24 天材 K3”已按期足额兑付利息，未出现债

券兑付兑息违约情形，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5年末/2025年度 2024年末/2024年度 

流动比率 0.48 0.53 

速动比率 0.40 0.45 

资产负债率（%） 66.83 65.50 

利息保障倍数 -0.98 0.92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2024 年末及 2025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53 倍

和 0.48 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0.45 倍和 0.40 倍，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尚可。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24年末及2025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5.50%

和 66.83%，整体资产负债情况可控。 

从利息保障倍数来看，2024 年及 2025 年，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0.92 倍

和-0.98 倍，2025 年度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为负主要系该年度发行人出现亏损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亏损的原因主要系以下两方面：（1）2025 年全国水泥

市场呈现出“量减价弱、效益承压”的态势，受房地产投资缩减、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由正转负等影响，水泥需求延续下滑的走势。2025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水

泥产量为 16.93 亿吨，同比下降 6.9%。（2）根据 2025 年《建材行业稳增长工作

方案（2025—2026 年）》等相关政策文件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所属生产线开

展了产能置换工作，涉及部分生产线的产能退出，发行人对上述产能退出的资产

和其他可能有减值迹象的非流动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主业发展，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改善技术经济指标；

统筹推进优化升级和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布局，国际化收入利润双增。

深化加强成本费用控制，截至目前，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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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4 天山 K1”和“24 天材 K3”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根据约定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设

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未发现“24 天

山 K1”和“24 天材 K3”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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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24 天山 K1”和

“24 天材 K3”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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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联合资信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天山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跟踪评级报告》。根据上述评级报告，经联合资信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4 天山 K1”和“24 天材 K3”的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 

作为“24 天山 K1”和“24 天材 K3”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特此提请

投资者关注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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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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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

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中信证券

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

约定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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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一、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一）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1.资信维持承诺 

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1）发行人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立、被责

令停产停业的情形。 

（2）发行人存在重大市场负面传闻未合理澄清的。 

（3）发行人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或者利息的其他情形。 

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以上约定的资信维持承诺情形的，发行人将

及时采取措施，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事项

的，发行人将及时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救济措施：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持有人有

权要求发行人按照以下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如发行人违反以上相关资信承诺要求且未能在约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

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30%以上的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

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争取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与本期债券持有

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1）在 30 个自然日内为本期债券增加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 

（2）在 15 个自然日内提出为本期债券增加分期偿还、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等条

款的方案，并于 30 个自然日内落实相关方案。 

（3）在 30 个自然日内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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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及时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2.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承诺 

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不

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高耗能、高排放的相关用途。 

发行人承诺，如在存续期间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披露有

关信息。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上述承诺执行情况存在异常。 

（二）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1.资信维持承诺 

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1）发行人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立、被责

令停产停业的情形。 

（2）发行人存在重大市场负面传闻未合理澄清的。 

（3）发行人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或者利息的其他情形。 

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以上约定的资信维持承诺情形的，发行人将

及时采取措施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事项

的，发行人将及时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救济措施：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持有人有

权要求发行人按照以下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如发行人违反以上相关资信

承诺要求且未能在约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

券30%以上的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

争取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形式与本期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1）在 30 个自然日内为本期债券增加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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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15 个自然日内提出为本期债券增加分期偿还、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等条

款的方案，并于 30 个自然日内落实相关方案。 

（3）在 30 个自然日内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及时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2.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承诺 

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不

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高耗能、高排放的相关用途。 

发行人承诺，如在存续期间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披露有

关信息。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上述承诺执行情况存在异常。 

二、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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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专项品种公司债券应当披露的事项 

一、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情况 

（一）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第一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简称 24 天山 K1 

债券代码 148712.SZ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20.00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 

截至报告期末科创（或双创）项

目进展情况 

发行人为科创企业类主体，本期债券认定为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本期债

券不涉及科创项目建设用途。 

截至报告期末促进科技创新发

展效果 

发行人研究并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创新模式，将双

碳工作融入行业生态建设；加强绿色低碳前沿技术攻

关，加强低碳产品开发与碳捕集利用等科技创新，科学

构建双碳标准体系和碳管理平台，积极探索双碳管理标

准化路径，为即将实施水泥行业碳排放权全国交易做好

准备；加快生产线节能改造治理，提升原燃料替代水平，

加快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布局，加强水泥窑协同处置

建设和运行；聚焦市场需求推动产品高端化，加快特种

水泥研发应用和布局优化；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组织管理

体系，深化科技创新协同，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推

动研发项目向多领域拓展。 

截至报告期末基金产品的运作

情况（如有） 
不适用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不适用 

（二）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4 天材 K3 

债券代码 148759.SZ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10.00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 

截至报告期末科创（或双创）项

目进展情况 

发行人为科创企业类主体，本期债券认定为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本期债

券不涉及科创项目建设用途。 

截至报告期末促进科技创新发 发行人研究并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创新模式，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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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效果 碳工作融入行业生态建设；加强绿色低碳前沿技术攻

关，加强低碳产品开发与碳捕集利用等科技创新，科学

构建双碳标准体系和碳管理平台，积极探索双碳管理标

准化路径，为即将实施水泥行业碳排放权全国交易做好

准备；加快生产线节能改造治理，提升原燃料替代水平，

加快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布局，加强水泥窑协同处置

建设和运行；聚焦市场需求推动产品高端化，加快特种

水泥研发应用和布局优化；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组织管理

体系，深化科技创新协同，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推

动研发项目向多领域拓展。 

截至报告期末基金产品的运作

情况（如有） 
不适用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不适用 

  




